
2020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编码
	抽查事项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抽查方式
	抽查内容
	责任处室

	1
	100
	对取用水户的监督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许可（含水资源论证审查）取水用户（市场主体）
	20%
	2（次/年）
	实地
	1．取水用户是否按照取水许可要求进行取水。
2．取水用户是否依法缴纳水资源费。
	水资源处
监察总队

	2
	101
	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监督
	《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九条、第十三条《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二十三条;《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鄂水利规〔2020〕1号）
	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许可在建项目的生产建设单位和个人（市场主体）

	10%
	1（次/年）
	实地
	1．生产建设单位或个人是否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情况。
2．生产建设单位或个人是否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 保 处
监察总队
水保中心

	3
	102
	对河道（湖库）管理范围内修建建设项目的监督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三条
	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许可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市场主体）
	30%
	2（次/年）
	[bookmark: _GoBack]实地
	1．监督建设活动是否办理审批手续。
2．监督建设活动是否按许可要求建设。
3．是否存在违法建设行为。
	河道处
湖泊处
水库处
堤防局
监察总队

	4
	103
	对河道采砂的监督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十二条第一款《长江河省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十一条
	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许可的采砂业主（市场主体）
	30%
	2（次/年）
	实地
	1．采砂活动是否办理审批手续。
2．是否按许可要求开展采砂活动。
3．是否符合现场管理要求。
	砂管局

	5
	106
	对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监督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省水利厅
	参与省管项目监理活动的市场主体
	10%
	2（次/年）
	实地
	1． 组织机构，查看监理单位组织机构文件；2．管理制度，查看监理单位管理制度；3．人员资格，技术负责人具有监理工程师证书及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上。监理工程师以及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均不少于规定的人数。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不少于规定的人数；4．监理业绩，检查监理单位承揽的监理项目等级、监理合同额等情况；5．监理资质使用，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
	建设处

	5
	106
	对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监督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省水利厅
	参与省管项目监理活动的市场主体
	10%
	2（次/年）
	实地
	等级承揽工程的。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6．监理质量行为，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二）将不合格的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7．监理安全生产行为，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时停止施工的，（三）施工单位拒
	建设处

	5
	106
	对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监督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省水利厅
	参与省管项目监理活动的市场主体
	10%
	2（次/年）
	实地
	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机构报告的。8．施工现场人员资格、监理资料，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聘用无相应监理人员资格的人员从事监理业务的，（二）隐瞒有关情况，拒绝提供材料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
	建设处

	6
	107
	对水利工程建设检测活动的监督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
	省水利厅
	参与省管项目检测活动的市场主体
	10%
	2（次/年）
	实地
	1． 资质等级证书，计量认证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检测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等信息在资质等级证书、营业执照等一致性；2．人员资格，技术负责人是否具有8年以上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相关工作经历，并具有水利水电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检测人员是否具有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员职业资格或者具备水利水电工程及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不少于规定人数；3．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仪器设备运行、检定和校准情况
	建设处

	6
	107
	对水利工程建设检测活动的监督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
	省水利厅
	参与省管项目检测活动的市场主体
	10%
	2（次/年）
	实地
	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检测单位是否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单独建立检测结果不合格项目台账；4．检测资质，是否存在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等级证书》的情况。是否存在未取得相应资质，擅自承担检测业务的情况。是否存在转包质量检测业务或未经委托方同意分包质量检测业务的问题。是否存在超出资质等级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情况。5．检测报告，是否按照规定在质量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是否及时提供检测报告。是否存在编造虚假检测报告、伪造检测数据等行为；6．检测活动，是否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开展检测活动；无相关标准的，是否由检测单位提出方案，委托方确认后实施；质量检测试样的取样是否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
	建设处

	7
	108
	对省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导则》
	省水利厅
	省管水利水电工程项目法人（市场主体）
	70%
	2（次/年）
	实地
	1．项目法人（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是否履行了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任；
2．是否落实了必要的安全生产措施。
	监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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